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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四位一体”财政审核审批机制
郭帅

现顺向相互支撑、有效制衡，逆向可追

溯、可追责的机制。

（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为防范制

度流程风险和操作中的廉政风险，在上

述流程基础上进一步分解流程节点，增

设四项内控措施。一是设立岗位A/B角。

承办处室要明确审核工作岗位责任，现

场审核人员不得少于2人，设立A/B角

岗位，实施岗位制约，初审、复审人员

不得相互兼任。二是实施痕迹化管理。

设置《财政审核事项受理办理登记表》，

从审核业务“受理”起，对审核全程记

载；制作《财政审核审批工作底稿》，各

级审核审批人员均需签署明确审核意

见，每一个节点都留有痕迹。三是强化

内部监督。内控办按季度对各处室执行

上述规程情况进行抽查、分析、报告和

通报；办公室和机关纪委对审核审批工

作完成情况、审核人员履职情况以及遵

守廉政规定的情况等实施动态监督。四

是强化政务公开。对非涉密审核审批工

作总体安排和工作要求，要以通知、公

告等方式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门户网

站频道“预算监管专栏”公开。同时，要

对审核审批工作的思路、进展及成效、

内部管理与控制方式等，以工作简报、

政务公开信息等方式在办内公开。

（三）动态分析预警机制。预算审

核审批事项原来是单位提出申请由专

员办受理审核，属于被动式监管。专员

办工作职能转变后要全面嵌入财政主

体业务，就要主动作为主动监管。山西

专员办积极探索并建立起财政预算监

管动态分析制度，变被动办理为主动监

管。一是承办处室对预算监管单位和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监管台账和数据

信息库，定期进行分析评价，对异常波

动情况有针对性开展询问、现场核查、

专题调研等动态监管工作，对即将受理

事项提前介入，主动调研分析，对发现

的风险点提前分析，主动强化风险预警

和全程控制。二是内控委及下设的内控

办按季度对各处室执行上述规程情况

进行抽查、分析、报告和通报，强化监

督管理。三是办公室和机关纪委根据工

作计划，对审核审批工作完成情况、审

核人员履职情况以及遵守廉政规定的

情况等动态监督。

（四）监管成果利用机制。财政预

算监管工作成果的利用是专员办开展财

政审核审批的落脚点，是发挥“耳目”、

“参谋”作用，履行就地监管职能的重要

一环。山西专员办通过加强调查研究和

情况通报，强化对监管成果的利用。一

是充分发挥专员办身处基层和一线的

优势，在开展预算监管工作时同步开展

调查研究，主动收集基层单位在执行财

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完善财

政政策、加强财政管理等进行分析，提

出合理意见和建议，为顶层设计提供参

考。二是对预算监管中发现的具有一定

普遍性、代表性或严重性的问题，通过

制发“情况通报”、“管理建议书”或者

“整改通知书”，起到提醒、批评、惩戒

的作用，引导并督促有关单位予以纠偏

和规范，帮助相关单位完善管理制度，

提升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山西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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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专员办转型要求加强财政预

算监管工作，全面嵌入财政主体业务，

重点是对预算编制和执行实施全过程监

管。专员办转型后承担着以审核审批为

主的财政监管工作。山西专员办积极转

变工作思路，以防控工作风险和廉政风

险为重点，建立起以岗位流程制衡、廉

政风险防控、动态分析预警和监管成果

利用这四项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

体”财政审核审批机制，有力推动了财

政监督管理工作的科学、规范和有效。

（一）岗位流程制衡机制。通过流

程再造，实现有效制衡。一是限时启动

审核审批程序。根据审核审批事项的性

质，将事项分为依职权办理和依申请人

申请办理两类，分别限定承办处室启动

时限，并要求登记台账，强化“痕迹”管

理，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建立四级审核

制度。在全面分析财政部《关于专员办

加强财政预算监管工作的通知》、《财政

预算监管工作规范（试行）》、《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内设处室工作职责（试行）》

等业务授权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各处室

分工和岗位设置，细化审核审批流程，

建立四级审核制度，即经办人初审、分

管处领导复审、承办处室负责人审核、

办领导审定等四级审核制度。同时，明

确每一个审核节点具体操作要求，具体

包括：初审需两人受理，对申报资料的

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等进行审核；

复审人员重点对初审工作依据是否充

分、审核意见是否正确、审核结果是否

合理进行复核；处室负责人对初审、复

审情况进行再审核；办领导审核后签署

终审意见。通过以上流程再造，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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